
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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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改译、删译与当时中国精英分子要利用小
说启蒙国民有着很大关系，虽然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是以言情小说和侦

探小说为主，却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和小说的美学思想、艺术结构产

生了重要作用。本文对清末民初翻译家的史学地位以及他们的“为我所

需”、意译的观念和方式作了评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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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批被遗忘或者受到不公评价的外国小说翻译群体，他们是（按照翻

译外国小说出现的先后为排列顺序）：包天笑、周桂笙、陈景韩（冷血）、徐卓

呆、许指严、王蕴章（西神）、李涵秋、张春帆、恽铁樵、周瘦鹃、贡少芹、张

毅汉、徐枕亚、严独鹤、胡寄尘、程瞻庐、陈蝶仙、李定夷、程小青、叶小凤、

李常觉、陈小蝶、朱瘦菊、陆澹安、姚民哀、许瘦蝶、吴绮缘、王钝根、顾明

道、闻野鹤等等。他们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翻译作家，并且主要活动于清末民初

时期。根据既有的文学史描述，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翻译作家素质不高，被认为

翻译的随意性很强；清末民初小说的译作改译、删译之风严重，被认为不忠于原

著；清末民初小说译作的原著品味也不高，被认为鲜有一流作品。从这样的观念

出发，清末民初的那些小说翻译作品就成为了一堆文字垃圾，关注的人不多，更

别说研究了。问题是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作品真如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吗？如果

放入历史语境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思考，也许我们会有另一番解读。

一

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确实改译、删译之风严重，包天笑、杨紫驎合译的《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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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小传》只是原著的上半部分，也就这么改译、删译了一下作为全本推了出来；苏

曼殊、陈独秀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就连添带删地译成了一本十几回的故事，

叫《惨世界》（报纸上连载时叫《惨社会》），改译、删译之风蔓延到当时几乎

每一部译作。这些翻译者们究竟改译、删译了什么内容呢？以苏曼殊、陈独秀译

的《惨世界》为例，这部译作曾经连载于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上海的《国民日

报》。如果与原著比对，将会发现译作将原著中主人公的情感故事和家庭故事全部

删去，留下的是主人公的政治事迹和战斗故事。不仅将《悲惨世界》翻译成一部政

治小说，而且还成为不断评点中国社会、国民的启蒙小说。小说中有这样的语言：

我法兰西国民，乃是义侠不服压制的好汉子，不像那做惯了奴隶的支

那人，怎么就好听这鸟大总统，来做个生杀予夺独断独行的大皇帝呢？

那支那的风俗，极其野蛮，人人花费许多银钱，焚化许多香纸，去崇

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萨。更有可笑的事，他们女子，将那天生的一双好脚，

用白布裹起来，尖促促的好像那猪蹄子一样，连路都不能走了，你说可笑不

可笑呢？

十九世纪初的雨果，竟然在法国骂中国的奴隶思想，嘲笑中国人的菩萨和小脚。

这显然是译者加上去的。只要稍加详细地追寻，就会发现，此时那些译作中增删

的内容几乎均与国民的政治、思想、生活的启蒙有直接的联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翻译风气呢？有两个原因。

这是翻译者为了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小说启蒙的手段。

中国小说的地位在清末民初得到极大的提高。小说地位提高的动力不是它的文学

要素，而是可以通过小说的文学要素作为启蒙民众的工具。小说革命的倡导者梁

启超之所以提高小说的地位，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

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

于小说。”
 1
既然昔日欧洲魁儒硕学可以将身之经历、胸中所怀、政治议论寄之

于小说，今日我中国仁人志士为什么不可以如此照做呢？所以在小说中增删些政

治社会议论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一种风气，甚至是一种提倡，小说也就是思想

启蒙家们启蒙的工具。

问题是这样的议论在创作作品中完全可以，在翻译作品中却不允许，因为

翻译毕竟是在尊重原作品的基础上的文化介绍。这样的观念只是当下我们的翻译

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文人心目中小说并没有什么创作与翻译的区别，翻译也就是

小说的另一种创作而已。当时很多译作来自于日文，因为日文有很多汉字，因此

也就成为了当时翻译者所热衷追寻的原著。包天笑是中国最早撰写教育小说的作

·3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1 4年第2期



家，他写的《苦儿流浪记》《弃儿埋石记》《馨儿就学记》曾经受到当时政府的

嘉奖，可就是这三部署名“包天笑·撰”的小说均是根据日文边译边作的作品。

1908年苏曼殊在《民报》上发表他的译作《娑罗海滨遁迹记》，说这是一本印度

人写的具有亡国之悲的笔记，可是苏的译作中却出现拜伦的诗句。当时就有人怀

疑该译作是苏曼殊托翻译之名的自撰。包天笑、苏曼殊都是清末民初的知名作

家，他们不需要借外国书或者外国人名提升自己，他们将“译”写成“作”，将

“作”写成“译”，说明他们对“作”和“译”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从这样的

认识出发，既然创作作品可以随便议论，翻译作品就不能随便议论吗？翻译作品

中增删些内容没有什么不可以。

二

要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品味，并不低。从当下的眼光看，屠格涅夫、托

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莫泊桑等世界一流作家作品是由他们首先引进到中

国来的。据禹玲博士研究，周瘦鹃从1915年开始就翻译莫泊桑的小说，到1947年

时，共翻译了莫泊桑39部小说。民国初年周瘦鹃翻译的短篇小说涉及意大利、西

班牙、瑞典、荷兰、塞尔维亚等14个国家。他后来将其编成《欧美名家短篇小说

丛刊》，共两卷，于1917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49篇小说。当时鲁迅正在

教育部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的工作，曾与周作人共同报请教育部表扬这套

译作，并充满热情地称赞此书：“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告著者名氏，并附小

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年来译事之光⋯⋯当此

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

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2

不过，应该看到这些世界一流作家作品在当时并不是小说翻译的主流，当时

小说翻译的主流是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的翻译自林纾1899年在福州刊

行《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就一直是清末民初翻译的热点作品。至于侦探小说

那就更多了，阿英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

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
 3
这些言

情小说和侦探小说也只是外国的流行小说，要说思想深刻当然比不上那些世界一

流小说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外国的流行小说在当时的中国就有那么

大的市场需求呢？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社会需要它们。

伴随着大量的煽情情节和语言，《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翻译言情小说都有一

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些关注到个人切身生活问题

对正处于变革时期的年轻人来说极具吸引力，“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

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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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严复1904年写《出都留别林纾诗》中的这句诗句很准确地表达出了当时的

读者对那些言情小说译作的读后感。

同样，侦探小说除了情节的曲折之外，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制意识也正切

合寻求国体、政体变革的时代氛围。侦探小说翻译家周桂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于泰西各国，侦探小说，实未尝梦见。互市以

来，外人伸张治外法权于租界，设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然学无专门，徒

为狐鼠城社，会审之案，又复瞻徇顾忌，加以时间有限，研究无心。至于内

地先谳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

心血哉！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

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
 4
  

从侦探学之中看到了“人权”，也就看到了与当时思想界的需求相一致的地方。

三

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对中国小说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促进了小说观念和小说创

作方法的变革。

首先是悲剧意识的确定。中国传统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彻底的悲剧，即使在

现实生活中是悲剧，也要创作一个喜剧的尾巴，要么化蝶变树，让男女主人公

的英魂飞翔在人间，相拥在天空；要么人鬼不了情，阳间实现不了的愿望到阴

间去实现，即使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红楼梦》也被人留下一个“兰

贵齐芳”的结局。中国小说真正悲剧的出现是民初的那些“鸳鸯蝴蝶派”小说。

他们的小说都悲得很彻底，要么是主人公全死（如《玉梨魂》），要么是一疯一

死（如《孽冤镜》），要么是一死一出家（如《霣玉怨》），小说的结尾总是人

压抑得透不过气来。“鸳鸯蝴蝶派”作家能够写出这些悲剧小说，不是他们忽然

对小说创作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就是来自于翻译小说启发和他们对翻译小说的借

鉴模仿。《玉梨魂》被认为是民初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从情节设计和煽情手段上

说，这部小说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在《红楼梦》以及明清以来的才子佳人小说中

可以寻找到源泉。这部小说最动人之处就是小说悲剧的结尾，而这个悲剧结尾的

设计正是受到《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影响。与《茶花女》一样，都用日记的形式

交代故事的结局；都运用“叙述人”的凭吊来渲染悲剧气氛。与《茶花女》相

比，《玉梨魂》似乎更在乎渲染悲剧气氛。院内是“枯干两株，兀然直立，枝叶

皆化为乌有”，室内是“尘埃满地，桌椅俱无，窗上玻璃，碎者碎，不碎者亦为

尘所蒙，非复光明本质”。肃杀的环境之中再加上两首词《解连环》和《送入我

·3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2 0 1 4年第2期



门来》，情景交融在一起，把悲剧气氛推向了极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叙

述人”不断地站出来发几声感慨、几声叹喟，再加上大量的充满着自谴自责的诗

词、书信，小说始终飘逸着一种“诉怨”的口气，它在抓住读者阅读兴趣的同

时，也始终压抑着读者的感情。喜剧告终的小说关心的是故事情节发展的本身，

表达的是作家个人理想和社会期待；悲剧结局的小说引发的是对造成悲剧原因的

背后力量的思考，有着更多的社会原因的挖掘和文化内涵的思考。如果我们将

“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小说联系在一起思考的话，就更能够感受到那些悲剧的

翻译小说所产生的意义多么深远。

中国传统小说是“全知型”的叙事角度。作者凌驾于故事之上无事不晓、

无人不知地描述故事中发生的人和事。传统小说的创作方法有优点，它可以清楚

地有层次地描述出故事发生的来龙去脉，或者去脉来龙。但是存在着两大缺点，

因果关系的思考是一种线型的时间思考，线型的时间思考主要是些阐释型的说

明，结构沉稳但却呆滞；“全知型”的叙事角度便于说故事，却不适合写小说，

因为它不符合小说创作中的“真”的追求。小说要追求故事情节的合理性，“全

知型”的叙事角度却偏偏让叙事者能够说出那些别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使其“失真”。传统小说创作中的这两大缺点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中逐步得到了改

善。促使这种改善的正是那些侦探小说的译作。

侦探小说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讲究文体的小说，它以“设谜—解谜—说谜”作

为情节结构，悬念的设置尤其重要。于是故事中最关键的情节往往被放置在小说

开头，能够解释案件谜团的情节被重点描述，小说的时间安排完全根据故事情节

的需要而设置，因此，侦探小说是一种空间小说。侦探小说塑造的是聪明过人的

私人侦探。既要写出私人侦探超于常人之处，又不能将其写成一个神，真实性就

很关键。侦探小说作家最煞费苦心之处就是怎样不给小说留下漏洞，让读者心服

口服。为了追求真实性，从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开始就给私人侦探增

加一个助手，让助手来描述私人侦探如何神，又如何真，因此，侦探小说基本上

是“半知型”的叙事角度，即：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写小说。将私人侦探的神奇变

成“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一切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由得你不信。

侦探小说的文体特点很快就被中国作家们所领悟，并落实到小说的创作之

中。1903年周桂笙在译侦探小说《毒蛇圈》时，曾写了一篇《译者叙言》，他根

据译本向中国读者介绍说：

   

译者曰：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

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

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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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

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其起笔处即就父母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

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

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

用“父母问答之词”开头，正是侦探小说常用的艺术技巧：悬念。在周桂笙这篇

介绍文章的数月之后，吴趼人就用“凭空落墨”的对话形式来写《九命奇冤》的

开头了。到了民国初年，倒叙法已成为时髦的小说文体。

1907年，觚庵（俞明震）在《小说林》第5期上对《福尔摩斯探案》有一段

十分精彩的评述，他说：

余谓其佳处全在“华生笔记”四字。一案之破，动径时日，虽著名侦

探家必有所疑所不当疑，为所不当为，令人阅之索然寡欢者。作者乃从华生

一边写来，只须福终日外出，已足了之，是谓善于趋避。且探案全恃理想规

画，如何发纵，如何指示，一一明写于前，则虽犯人弋获，亦觉索然意尽，

福案每于获犯后，评述其理想规画，则前此无益之理想，无益之规画，均可

不叙，遂觉福尔摩斯若先知，若神圣矣，是谓善于铺叙。⋯⋯余故曰：其佳

处全在“华生笔记”四字也。

这段话说明了中国人悟到了柯南·道尔的叙事奥妙：第一人称。吴趼人同

样成为了中国最早运用第一人称创作小说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成为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用“我”贯穿起来的小说。对这种尝试，当

时就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全书布局以我字为线索，是聪明处，省力处，亦

是其特别处。”
 5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吴趼人也是第一个使用第一人称的中国作

家，他的短篇名作《黑籍冤魂》《大改革》均是用第一人称创作的。中国小说的

叙事角度从“全知型”向“半知型”过渡，是中国小说审美形态走向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西方引进的侦探小说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林译小说的文言翻译在清末民初很有影响，但是并不能代表整个清末

民初小说翻译的语言风格。事实上，清末民初大量的小说翻译是白话。如果要追

述小说的白话翻译，1872年11月11日创刊的《瀛寰琐记》上连载的蠡勺居士译的

《昕夕闲谈》就是白话翻译，请看开头：

   

英国波罗省有一小乡落，地名山桥镇，深坐万山之中，泾路曲折，峰峦

环抱，泉清土厚，居民稠密，果然是一个好去处哩，但是一层地方虽好，山

水虽妙，尚非极为著名之处，又不在通衢大路之旁，故四时来游的人绝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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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时，翻译了大量作品的周桂笙、包天笑、陈冷血等人基本上是白话翻

译。用白话翻译小说固然有市场的需要，却告知作者和读者，白话同样能写出美

妙的小说。到了民国初年，小说白话创作已经渐成风气。白话译作是开风气者。

四

与“五四”新文学作家比较起来，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们对待外国文学的认识

不算深刻，没有什么主观选择的能力，只要是外国的文学作品，而又正好手头方

便，就拿过来翻译。清末民初作家的外语水平也不如“五四”新文学作家，像周

桂笙这样精通英法文的作家并不多，所以很多译作都来自于日文的转译，就因为

日文中的汉字较多。这些都是清末民初翻译界的问题。但是，清末民初的小说翻

译还是有着重要的史学意义。

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使得中国读者第一次大规模地接触到外国小说，开阔了

中国文人和读者的视界，打破了中国明清以来一直崇尚的“仿古”之风，创作小说

不仅崇古取法，还应崇外取法。将外国小说也纳入取法学习的范围，在晚清已渐成

风气。1903年《新小说》上开辟《小说丛话》的栏目，专门发表一些小说阅读的短

评文章。只要稍微翻一翻这些小说短评文章，对外国小说的评论已经占据了相当大

的篇幅。中国作家们对于引进的外国小说基本上持欢迎的态度。就以侦探小说来

说，中国文人们就以惊叹的眼光注视着这一中国传统说部中从未有过的类型。侠人

说：“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述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

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乎。”定一说：“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

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
 6
“层出不穷”“千变万

化”“出人意料”“瞠乎其后”，这就是当时中国人读侦探小说的感想。“五四”

时期，胡适等新文学作家提出要“取例”于西洋的文学方法，并将此作为中国新文

学的建设的途径，
 7
并没有激起中国传统文人的多少反对意见，其中一条重要的原

因就是中国小说建设取法于外国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心理准备。

由于大量的外国小说的翻译，这些翻译家也就成了当时对外国小说的文化思

想和艺术特征感悟最为深刻的中国文人。前面所提到的周桂笙、俞明震自不要说，

就是常被人们所批评的不懂外文的林纾，对外国小说的领悟也是远超乎众人。1904

年林纾在翻译了狄更斯的《洪罕女郎传》后，写道：“大抵西人之小说，多半叙其

风俗，后杂入以实事。”他评价狄更斯的小说结构如“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骨节

钩联，皮肤腐化后，揭而举之，则全其锵然，无一屑落者”。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

也就在这些翻译家的跋序言谈之中渐渐地融入到中国大众心理。所以，将清末民初

外国小说的翻译家称作为中国小说文学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未曾不可。

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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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周作人批评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是一种“为我所需”的观

念：他们“所以译这本书，便因为他有我的长处，因为他象我的缘故。所以司各特

小说之可译可读者，就因为他象《史》《汉》的缘故”
 8
。周作人的批评符合实

际。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的确处处与中国传统小说对比，翻译出一部小说，译者总

是说，这部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在哪些方面相似。这样的小说翻译观念与“五四”

新文学强调完全“真心模仿”“取例”于外国小说自是不同。但是从文学翻译的目

的来看，其中还是有很多的可取之处。翻译外国小说一方面要让国人了解外国小

说，另一方面也就是要为我所用，丰富和促进自我的文学发展。事实上，清末民

初这种“为我所需”的翻译观念对当时中国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科幻

小说是清末民初之际被引进中国来的外国小说新品种。当时的翻译家们，只要翻

译科幻小说必言中国的《山海经》《镜花缘》《西游记》，也就在这样的对比之

中，一种融合外国科幻小说和中国神怪小说的小说新品种出现了，那就是“拟旧

小说”。“拟旧小说”往往是用中国神怪小说壳，讲述科学的核。例如1909年陈冷

创作的《新西游记》（未完）。《新西游记》写唐僧师徒四人为了考察新教来到

了上海，见了许多新鲜事，闹出了许多大笑话，把高楼当做如来佛的手指，把报

纸当做菜单，把印刷机当作灶和蒸笼，把洋车当作簸箕，把汽车和脚踏车当作哪

吒脚下的风火轮。孙悟空想一冲上天，却被电线弹了回来，八戒想入地却被水门

汀撞了回来⋯⋯孙悟空等人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是当作神通广大的超人来看待

的，这样的人在上海的物质文明面前是如此狼狈，如此一筹莫展。作者的意图很

明显，先进的物质文明能发挥出超越中国想象的威力。借《西游记》的壳，讲述

着现代科学的事，运用这样的思路创作小说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股风，代表作品

还有：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陈啸庐的《新镜花缘》、冶逸的《新七侠五义》、

香梦词人的《新儿女英雄》、大陆的《新封神传》、情囚的《新西湖佳话》，其中

最得力者是陆士谔，他一个人就出版了3部小说《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

谈》。引进、融合、变异，很多文学的新品种也就是这样产生，文学的发展也就是

这样前行着。“五四”新文学作家主张完全“真心模仿”“取例”于外国文学，自

有社会文化背景和倡导者自我的政治主张的要求，其实，很难付诸实践。本国的文

化背景总是制约着外来的文化，并要求着外来的文化为自我服务，不能服务就是

“水土不服”，“水土不服”的外来文化一定会消亡。其实要求着完全“真心模

仿”“取例”外国文学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样举个例子

说明。“五四”新文学作家引进了易卜生很多社会启蒙剧，还将易卜生称作为“易

卜生主义”。易卜生是否就如同“五四”新文学作家所描述的那样，就是一个社会

启蒙剧作家呢？并不是，他创作最多、最有影响的剧作是那些唯美主义剧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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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作家对待易卜生同样是采取的“为我所需”的做法。

与翻译观念相联系的是，清末民初侧重于“意译”，“五四”新文学侧重

于“硬译”。清末民初的“意译”一直受到很多批评。同样，如果我们换个思

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思考清末民初的“意译”，很多问题就可以获得一些

理解。面对着第一次接受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外来的文

学，恐怕“意译”的效果要比“硬译”的效果好。“意译”也就是将原著中的故

事、人名、生活、语言删改、编造成中国人所熟悉的语境。这种做法确实对原著

不尊重，但是却为中国人所接受。试想一下，如果完全陌生化的语境，这样的小

说广大的中国普通民众将难以接受。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

集》，语境是“硬译”了，但是十年只卖了21本。晚清严复提出翻译文字“信、

达、雅”的标准，要说清末民初的“意译”显然达不到“信”的标准，但是文学

作品与学术著作毕竟还有差别，文学作品除了思想和观念之外，还是一种文化艺

术。文化艺术的传播恰恰是多层次、多角度发散性的感染。译作也许并不取信于

原著，但是译作只要传达出原著的某一方面，接受者只要感受到译作传达出的某

一点，也就形成了一次完整而成功的文化艺术传播。事实上，接受者对翻译作品

的接受，也就是一种选择性接受，我们说鲁迅的小说有安德列夫的阴冷，有果戈

理的幽默，有尼采的个性，有托尔斯泰的人本主义，也就是鲁迅对这些外国作家

作品的选择性接受，鲁迅小说的本体还是鲁迅自己的小说。在浸润中促进中国文

学的发展，如果从这个角度评价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那些不够“信”的翻译作

品就可以得到比较高的评价。这样评述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并不是要对那些

“意译”小说作什么辩护，只是想说明，当我们评价一种文学现象时，应该考虑

到历史文化的背景和具体的文化语境，历史的存在自有历史的必然。

 注释：

 1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12月23日。

 2  载《教育公报》第4卷1917年5月第15期“报告栏”。 

 3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

 4  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新民丛报》1904年第3卷第7号。

 5  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6  《小说丛话》连载于1903年《新小说》。

 7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够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西洋的文学方

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见《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8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年7月第5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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